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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布《澂江县地方税务局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有关问题的规定》，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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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年九月六日
澂江县地方税务局关于二手房交易最低
计税价格有关问题的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二手房交易税收的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结合我县实际，就我县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规定如下：

一、县城城区划分为五个区域

（一）东片区：东至大树村、中所村一线，南至电信大楼一线，西至环城东路（不含环城东路）一线以东，北至梁王河水库-凤山公园-大树村一线。此区域内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单幢住宅1900元/平方米，公寓式1800元/平方米；

（二）南片区：东至环城东路（含环城东路）一线，南至电信大楼一线，西至仙湖路（含仙湖路）一线，北至环城南路（不含环城南路）一线以南。此区域内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单幢住宅3000元/平方米，公寓式2000元/平方米；

（三）西片区：东至仙湖路（不含仙湖路）一线以西，南至电信大楼一线，西至澂马路收费站一线，北至梁王河水库--凤山公园--大树村--线。此区域内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单幢住宅2100元/平方米，公寓式2000元/平方米；

（四）北片区：东至环东路（含环城东路一线）以西，南至环城北路（不含环城北路）一线以北，西至仙湖路（含仙湖路）一线以东，北至梁王河水库--凤山公园--大树村一线。此区域内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单幢住宅1900元/平方米，公寓式1800元/平方米；

（五）中部片区：东至环城东路（含环城东路），南至环城南路（含环城南路），西至仙湖路（含仙湖路），北至环城北路（含环城北路）。此区域内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单幢住宅2000元/平方米，公寓式1800元/平方米；

（六）特殊房屋类型交易最低计税价格：县城城区范围内，为：车库3000元/平方米，商铺4000元/平方米。

二、龙街镇（不含禄充风景区）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镇政府所在地单幢住宅800元/平方米，公寓式500元/平方米，其他地段400元/平方米。

三、右所镇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镇政府所在地单幢住宅600元/平方米，公寓式500元/平方米，其他地段400元/平方米。

四、阳宗镇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镇政府所在地单幢住宅900元/平方米，公寓式800元/平方米，其他地段400元/平方米。

五、九村镇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镇政府所在地单幢住宅500元/平方米，公寓式400元/平方米，其他地段200元/平方米。

六、海口镇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镇政府所在地单幢住宅800元/平方米，公寓式700元/平方米，其他地段400元/平方米。

七、禄充风景区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单幢住宅2000元/平方米，公寓式1900元/平方米。

八、土地最低计税价格，县城区域3000/平方米，其他各镇镇政府所在地及禄充风景区1000/平方米，其他地段500元/平方米。

九、特殊情况处理

1、房屋、土地发生二次转让时，其计税价格不得低于原交易价格。

2、如果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价格明显低于本规定最低计税价格且有较大争议的，税务机关将启动税收管理相关程序进行调查后办理。

十、对于二手房交易涉及税收的计税价格，征收机关应以二手房交易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协议）中确定的成交价格为依据，但对于成交价格明显低于二手房交易市场交易价格且无正当理由的，均以此最低计税价格作为核定征收税款的基数。

十一、上述二手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由地税机关根据我县房地产市场交易情况不定期进行调整。

十二、本规定自2010年10月1日起执行。

� EMBED bcsignlib.bcsign \s ���








—4—

—1—


[image: image2.emf]_1345363091.bin

